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 101 年度智易字第 36 號刑事判決 

公 訴 人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甲 

選任辯護人 ○○○律師 

上列被告因違反商標法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00 年度偵字第 25881 號），

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甲共同犯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處有期徒刑陸月，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壹仟元

折算壹日。 

    犯罪事實 

一、甲（原名○○○）係設於臺中市○○區○○○路 00 號 1 樓亞比斯環保科技

有限公司（下簡稱亞比斯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乙為甲之女兒，且一

同任職於亞比斯公司，擔任甲之特助，且與甲共同處理該公司「超勁量環保

洗碗清潔劑」之環保標章申請事宜。甲及乙明知如附件之「一片綠色樹葉包

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之環保署環保標章，應依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

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之規定，向環保署委託之執行單位即財團法人

環境與發展基金會（下簡稱環發會）申請，並經審議通過由環保署發證後，

始得使用，印製上開環保標章在產品之外包裝，足以表示包裝內之產品已獲

得前開執行單位審議通過，並經環保署發證使用，而屬環保署認可，象徵「可

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環保理念之環境保護產品用意之證明，為具有一定

用意證明之準私文書。乙曾受甲之託，於民國 99 年 9 月 15 日，在環保署綠

色生活資訊網線上提出就該公司所生產之紙盒裝「超勁量環保洗碗清潔劑」

環保標章申請案（案件編號：000000000 號），且於 99 年 12 月 6 日繳納申

請費。甲及乙均明知其等尚未接獲審查通過之正式公文，竟為使消費者對其

等之商品品質更具信心，竟基於偽造準私文書並行使之犯意聯絡，於 99 年 9 

月 15 日至 99 年 11 月 23 日期間內之某日，先委由不知情之印製包裝廠商成

年人，在「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紙盒包裝上，及「超勁量蔬果碗

盤專用清潔精」塑膠擠壓瓶上，擅自印製標示前開屬準私文書性質之環保標

章，並於 100 年 1 月 10 日前，陸續由甲及乙，將上開產品上市銷售營利，

足以生損害於環保署、環發會對於環保標章認證管理之正確性。嗣因有民眾

於 100 年 1 月 10 日以電話向環保署反應，亞比斯公司所生產之「超勁量環

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清潔產品，於外包裝標示有環保標章圖樣，及於

「xycoffee＆生活館」部落格亦有專文「工廠直營，生物分解度 100 ％」超

勁量環保無毒清潔元素 1KG 裝」銷售「超勁亮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產

品，刊載之產品照片上標示有環保標章圖樣，環保署旋與環發會於 100 年 1 

月 13 日，至位於新北市○○區○○路 000 號 1 樓丙所經營之「信運清潔用

品批發」抽查，當場於該址展示架上發現塑膠擠壓瓶包裝之「超勁量蔬果碗



盤專用清潔精」，及紙盒包裝之「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均標示有

前揭環保標章圖樣，且該紙盒包裝之「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製造

日期為 99 年 11 月 23 日，始查悉上情。 

二、案經環保署移送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言詞或書面陳述，除法律有規定者外，不得作為

證據；又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雖不符合同法第 159 條之 1 至第 159

條之 4 之規定，但經當事人於審判程序同意作為證據，法院審酌該言詞陳述

或書面陳述作成時之情況，認為適當者，亦得為證據。當事人、代理人或辯

護人於法院調查證據時，知有第 159 條第 1 項不得為證據之情形，而未於言

詞辯論終結前聲明異議者，視為有前項之同意，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第 1 項

及第 159 條之 5 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判決下列所引用之各該被告以外之

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包含書面陳述），固屬傳聞證據，但檢察官、被告甲及

辯護人於本院準備程序及審判期日中，均表示無意見，且當事人未於言詞辯

論終結前聲明異議，本院審酌該等證據作成之情況，認為適於為本件認定事

實之依據，依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5 第 2 項規定，應具有證據能力，合

先敘明。 

二、至其餘本判決所引用之卷內文書證據之證據能力部分，並無證據證明係公務

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檢察官、被告及辯護人均未主張排除前開證據之證

據能力，且本院言詞辯論終結前均未表示異議，本院經審酌前開證據並非公

務員違背法定程序所取得，亦無刑事訴訟法第 159 條之 4 顯有不可信之情

況，故上揭物證均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訊據被告固坦承伊為亞比斯公司之登記及實際負責人，伊女兒即證人乙亦同

任職亞比斯公司，且伊等曾一起籌備環保標章申請事宜，伊於 99 年 9 月間

再次申請環保標章時，僅備齊文件繳納申請費用，尚未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

書等情，惟矢口否認涉有前揭犯行，先於偵訊時辯稱：伊當時將印有環保標

章圖樣產品送驗時，環保署都沒有告訴伊這個東西不能生產上市，而且伊認

為申請後已經繳費就是已經通過，伊才會將這個產品上市，當時是證人丁及

戊告知這次應該沒有問題，伊才認為已經審核通過云云（見偵卷第 14 頁背

面）；復於本院辯稱：伊並沒有要以使用環保標章來幫助販售伊商品之犯意，

伊絕無在未經接獲審查通過正式公文前，使用環保標章於系爭產品而上市販

售之行為，只是曾有清潔公司說要取信消費者，讓消費者相信該清潔公司都

是使用高規格產品，故要求伊提供有環保標章之商品，伊也有跟清潔公司說

這個環保標章還在申請，上面沒有證號，不可以自己銷售，如要銷售，需跟

伊簽合約取得伊同意，故伊僅係提供樣品給該清潔公司，完全不知該清潔公

司會將該樣品上架銷售；另證人戊科長及輔導之證人丁亦向伊保證一定會



過，伊沒有銷售，伊不曉得為何產品會流通出去致有消費者檢舉云云。選任

辯護人則為被告辯稱：(一)本案系爭環保標章於環保署在 101 年 1 月 31 日申

請證明標章前，僅係環保署特有之服務，並非用以證明他人之商品或服務符

合環保署所定之要件，從而，於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審定該環保標章為證明標

章前，該證明標章不具認證服務或商品之性質；從而，系爭環保標章圖樣於

申請為證明標章之前，即非屬驗證之性質，僅只用以識別其為環保署所獨有

之服務，該環保標章圖樣於習慣上或特約皆無從為足以表示商品通過環保署

相關審查之證明，尚難認與刑法第 220 條第 1 項準文書之要件相符。(二)被

告會於「超勁量環保洗碗清潔劑」之外包裝上印製環保標章圖樣，係因環保

署承辦業務人員即證人戊指示為申請環保標章必要之階段，亦即僅係欲持之

向環保署委託之環發會提出審查之申請而印製，然因紙盒送印製廠印刷亦需

達到一定數量，故被告才會印製 1,000 個紙盒，絕非用以上市營利；(三)依

據證人丙於鈞院 102 年 2 月 26 日審理時證述內容可知，證人丙向證人乙進

貨時，係告知欲供自用，並非用於販賣，且證人乙亦明確告知證人丙該環保

標章尚在申請中，尚未通過，故無證據證明被告知悉證人丙將上開產品上市

銷售之情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係亞比斯公司之名義及實際負責人；證人乙為被告之女兒，且同任職於

亞比斯公司，就亞比斯公司於 99 年 9 月 15 日申請環保標章乙案，證人乙係

該申請案之聯絡及銷售聯絡人等情，為被告所自承，核與證人乙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證述相符（見本院卷第 72 頁），並有亞比斯公司環保標

章申請書 1 紙在卷可稽（見偵卷第 58 頁），此情應可認定；又證人即「信運

清潔用品批發」之實際負責人丙於購買亞比斯公司前揭紙盒包裝之「超勁量

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及塑膠擠壓瓶包裝之「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清潔

精」時，均係與證人乙接洽乙情，亦據證人乙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及證

人丙於本院 102 年 2 月 26 日審理時證述綦詳（見本院卷第 72 頁、第 288 

頁），此情亦可認定。故被告及證人乙就本案系爭商品之環保標章申請過程，

及前揭系爭商品之銷售過程均知之甚明，且有決定權限。 

(二)亞比斯公司曾於 99 年 9 月 15 日，再次在環保署綠色生活資訊網線上提出就

該公司所生產之紙盒裝「超勁量環保洗碗清潔劑」環保標章申請案（案件編

號：000000000 號），並於 99 年 12 月 6 日繳納申請費，惟該次申請並未審

核通過乙情，為被告所自承，且據證人即本申請案之聯絡及銷售聯絡人乙及

證人即環保署科長戊於本院審理時、證人即環發會稽查員丁於偵訊時證述綦

詳（分見本院卷第 72 頁、第 66 頁，偵卷第 13 頁至第 14 頁），並有環發會

101 年 12 月 24 日環發標字第 0000000000 號函檢附之亞比斯公司申請案全

部資料 1 份存卷可參（見本院卷第 90 頁至第 277 頁），此情應可認定。 

(三)被告及證人乙於尚未接獲環保標章審查通過之公文前，即先行委由不知情之

印製包裝廠商成年人，在「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紙盒包裝上，及



「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清潔精」塑膠擠壓瓶上，擅自印製標示前開環保標

章，並銷售予證人丙所經營之「信運清潔用品批發」，且由證人丙將前揭產

品實物擺放於店內展示架上，並拍攝照片張貼在網路上乙情，業據被告於本

院 102 年 4 月 16 日時陳稱：伊因認為環保標章審核應該會過沒有問題，所

以就先印製包裝盒等語（見本院卷第 314 頁），且據證人丙於本院 102 年 2 

月 26 日審理時證稱：證人乙來推銷系爭產品時，該產品上就已經貼有環保

標章，當時證人乙說有在申請，就當作是樣品，其有將證人乙所提供上面印

有環保標章之前開商品照片拍照刊登在網路上，讓消費者知道其有在銷售這

種產品；其將其上有環保標章之外包裝照片刊登在網站時，曾給證人乙看

過，所以她們公司應該知道，其向證人乙接洽時，有跟證人乙提到要試著去

賣前揭商品（見本院卷第 288 頁至第 289 頁），且有環保署人員於 100 年 1 

月 13 日在證人丙所經營之信運咖啡生活館內所拍攝陳列架上紙盒包裝「超

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潔元素」，及塑膠擠壓瓶包裝「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

洗潔精」，其上同均印有環保標章，有該查獲現場照片 2 紙在卷可稽（見他

字卷第 23 頁背面）。蓋本案之查獲過程，即係因有民眾於 100 年 1 月 10 日

以電話向環保署反應亞比斯公司生產之「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清

潔產品，於外包裝標示有環保標章圖樣，且該民眾於上網查詢過程中，發現

於「xycoffee＆生活館」部落格亦有專文「工廠直營，生物分解度 100 ％」

超勁量環保無毒清潔元素 1KG 裝」，以銷售「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潔元素」

產品，而刊載之產品照片標示有環保標章圖樣，經環保署當日立即上網查

詢，確認民眾所陳述係屬事實；環保署旋即通知環發會於 100 年 1 月 13 日

至「信運清潔用品批發」抽查，發現亞比斯公司之「超勁量環保天然無毒清

潔元素」清潔產品外盒標示有環保標章圖樣，且標示製造日期為 99 年 11 月

23 日等情，有環發會於報告亞比斯公司冒用環保標章案之說明欄一二所載，

及環保署民眾電話陳情紀錄民眾電話陳情紀錄、查核紀錄表各 1 份、現場產

品照片 5 紙及網路列印資料 2 份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252 頁、第 255 頁、

第 259 頁、第 261 頁、第 256 頁至第 258 頁、第 261 頁至第 263 頁），前

情亦應可認定。 

(四)蓋「環保標章」乃係環保署為了配合綠色消費導向，讓消費者能清楚地選擇

有利環境的產品，同時也促使販賣及製造之廠商，能因市場之供需，自動地

發展有利於環境的產品，而特別設計了「環保標章」之制度，並在 81 年 3 月

19 日評選出我國之「環保標章」。該標章圖樣為「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純淨、

不受污染的地球」，亦是象徵著「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的環保理念；

而該「環保標章」係頒發給經過嚴格審查，在各類產品項目中，環保表現最

優良的前 20～30％的產品，此環保標章之創立源起及本質內涵可見環保署環

保標章介紹網頁，為公眾週知之事項。而環保署因應該環保標章之申請及審

核，訂有「行政院環境保護署環境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依該規定，

需由廠商向環保署委託之執行單位申請，並經審議通過後，始送環保署發證



使用，其申請條件包括：(一)申請日前 1 年內，生產工廠或服務場所未曾受

到各級環境保護機關按日連續處罰、停工、停業、勒令歇業、撤銷許可證或

移送刑罰等處分。(二)申請日前 1 年內，未因違反各項環保法規（如環評、

空、水、廢、毒、噪音、土壤地下水、海洋等）遭環境保護主管機關處分次

數逾 2 次，總次數未逾 4 次，且未發生重大公害糾紛事件。(三)產品項目已

訂有國家標準者，應先取得測試合格證明文件或經濟部標準檢驗局核發之正

字標記。(四)產品品質、成分、運作、安全性及標示等應符合相關法規規定。

此觀諸上開作業規範第 3 條、第 14 條自明。從而，廠商於產品之外包裝上

印製前揭環保標章，即足以表示包裝內之產品已獲得前揭執行單位審議通

過，並經環保署發證使用，而屬環保署認可之環境保護產品用意之證明，自

與刑法第 220 條第 1 項所稱「足以表示其用意證明」之準私文書相當。 

(五)又按刑法上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必須提出偽造之文書，本於該文書之內容

有所主張方得成立，最高法院 47 年臺上字第 1048 號判例意旨參照。蓋前揭

「環保標章」既係「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之環保象徵，且係屬各類產

品項目中，經嚴格審查後僅頒發給環保表現最優良的前 20～30％之產品，廠

商於申請取得環保標章後使用於產品外包裝，無非即係欲消費者對該產品之

環保表現有所信心，故不論係將該標記有環保標章之產品予以公開陳列，抑

或實際販賣，均應係屬行使該「環保標章」之意涵。 

(六)綜而，被告及證人乙均明知伊等所申請之前揭產品，尚未取得環保標章之證

明，竟擅自於亞比斯公司所生產之前揭紙盒包裝「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

潔元素」，及塑膠擠壓瓶包裝「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洗潔精」上，標記前揭

足以證明係「可回收、低污染、省資源」，足以表示係環保署認可之環境保

護產品屬準私文書性質之環保標章，且由被告推由完全知悉前揭環保標章申

請進度之證人乙，負責將前揭紙盒包裝「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潔元素」、

塑膠擠壓瓶包裝「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洗潔精」，以行銷之目的，提供給證

人丙所經營之「信運清潔用品批發」而行使等情，應可認定。 

(七)被告及選任辯護人雖以上情置辯，且證人丙於本院 102 年 2 月 26 日審理時

則證稱：證人乙於推銷前揭產品時，曾告知其上雖有環保標章，但該環保標

章申請尚未通過等語；另證人乙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則證稱：亞

比斯公司會先印製其上有環保標章之彩盒，係因受證人戊之指示，其完全不

知道申請過程中，可只提出草稿或是拍照等語。惟查： 

1.就被告於偵訊時辯稱伊誤信僅需繳費即可取得環保標章證明部分： 

被告於 100 年 12 月 15 日偵訊時辯稱：伊當時將印有環保標章圖樣產品

送驗時，環保署都沒有告訴伊這個東西不能生產上市，而且伊認為申請後

已經繳費就是已經通過，伊才會將這個產品上市，當時是證人丁及戊告知

這次申請應該沒有問題，伊才認為已經審核通過云云（見偵卷第 14 頁背

面）。惟查： 



(1)依照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第 4 條規定，廠商

申請環保標章使用證明時，除繳交審查費用外，應依環保署規定格式

檢具相關文件；並於作業規範第 8 條規定，廠商繳交申請審查費用後，

執行單位應辦理之各列審查事項；另於作業規範第 12 點規定，申請審

核通過後，執行單位應即以書面通知申請廠商繳納證書費等相關費用

後，始能取得環保標章使用證書，有前開作業規範 1 份在卷可稽（見

偵卷第 8 頁至第 10 頁）；蓋前開作業規範僅有 14 條，依照被告之智

識程度及社會經驗，對於該作業規範要點，並無任何理解之困難，被

告實無可能誤信伊繳納申請費用後，即認已通過審核。 

(2)證人丁於偵訊時證稱：其不會在被告申請時，就跟被告表示沒有問題，

因為要正式通過才是通過，廠商必須等到審議委員會通過審核隔天，

才可以把環保標章放在申請的產品上等語（見偵卷第 14 頁）；另證人

戊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亦證稱：其不可能跟被告保證環保

標章之申請一定會過，因那是好幾個委員在做審查，其只是協助並鼓

勵廠商，因該申請並非強制，而申請環保標章要繳納申請費，亦即在

文件查核之完整性具備後，就會通知廠商繳費，繳費後才受理開始做

實質審查，並非繳費後就申請通過等語（見本院卷第 69 頁）。蓋證人

丁及戊分係本案承辦業務之環發會及環保署人員，渠等依照職責及前

揭行政院環境保護署保護產品申請審查作業規範相關規定，實無向被

告保證亞比斯公司之環保標章申請一定可通過之可能及必要；且證人

乙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亦證稱：其曾與被告一起去環保署

找證人戊，目的係要詢問就申請環保標章之資料是否已經充實，當時

證人戊說其公司的東西有符合規範，且準備文件也沒什麼問題，但證

人戊並未保證一定會核發環保標章等語（見本院卷第 72 頁），更可徵

證人丁及戊充其量僅向被告表示亞比斯公司所提出之文件業已符合申

請需求，實無何向被告表示環保標章之申請必然通過致被告誤信之虞。 

(3)亞比斯公司於本案申請之前，曾於 99 年 8 月 4 日即曾遭民眾向環發

會檢舉該公司於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潔元素產品冒用環保標章情

事，且提供實際冒用狀況相片，經環發會於 99 年 8 月 4 日以（99）

環發字第 0000000000 號函行文亞比斯公司立即停止冒用環保標章行

為，經亞比斯公司於 99 年 8 月 12 日函復產品及網站已取消及回收所

有類似環保標章之圖樣，此有環發會 99 年 8 月 4 日（99）環發字第

00000000 號函、亞比斯公司 99 年 8 月 4 日網路頁面上，於超勁量有

機活體清潔元素產品系列圖片之介紹頁面上標記環保標章之照片、亞



比斯環保科技有限公司 99 年 8 月 12 日（99）亞環字第 5 號函各 1 紙

（見本院卷第 266 頁、第 267 頁、第 268 頁）。故被告於本案發生前，

已有於公司網路產品介紹頁面擅自使用環保標章經環發會要求撤下之

經驗，觀諸亞比斯公司前揭 99 年 8 月 12 日回函環發會之函文說明二

「本公司將於近日依照貴會指示重新申請環保標章許可，在未取得貴

會核准，本公司產品及公司網站已取消所有類似環保標章符號及回

收」。內容觀之，被告當知悉需待環保標章之申請許可核准後，始得

使用該標章，故被告於偵訊時辯稱係因誤信證人丁及戊之語，始認為

繳費後即已核准云云，實難採信。 

(4)被告於偵訊及本院 101 年 7 月 4 日時亦自承：伊前亦曾申請過環保標

章亦繳費，但該次申請亦未過，伊知悉繳費不一定申請就會過等語（分

見偵卷第 14 頁至第 15 頁、本院卷第 18 頁），更可證被告當知悉繳費

僅係申請之開端，尚難即認申請必然通過。 

(5)況被告本次申請時，係於 99 年 9 月 15 日建檔申請，繳費日期則為 99

年 12 月 6 日，此有亞比斯公司環保標章申請書 1 紙在卷可稽（見偵

卷第 58 頁）；惟本案被告公司所生產，於「信運清潔用品批發」址遭

查扣之紙盒包裝「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潔元素」，該商品標示之

製造日期為 99 年 11 月 23 日乙情，有現場產品照片 1 紙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 258 頁），從而，被告實係於尚未繳費申請前，即已委託廠

商印製上開有環保標章之包裝盒上市銷售，故被告實非因誤以為繳費

即已通過申請，始將前揭印有環保標章之產品上市銷售。 

(6)綜前所述，應可認被告於偵訊時所為前揭辯解，實係臨訟卸責之詞，

不足採信。 

2.就被告辯稱伊係因證人戊之要求，始在前揭紙盒包裝「超勁量純天然環保

無毒清潔元素」彩盒上印製環保標章，且證人乙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亦附和前言，證稱：不知情可只送設計稿，送審時係將外包裝實

體送審，該外包裝係其去做的等語（見本院卷第 72 頁）部分： 

(1)證人丁於偵訊時證稱：在申請過程中，廠商將產品送驗時，必須提出

設計稿，告知委員將來會如何標示環保標章，並無須先製作印有環保

標章之外包裝等語（見偵卷第 14 頁）；核與證人戊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證稱：在申請審查過程中，申請人需提出申請資料及環

保標章使用在產品上之設計稿送委員會審查，故其當時有跟被告說在

檢查過程中，需提出標示之設計稿，亦即需標示出以後取得環保標章

將標示之位置，其記得被告當初是提出設計稿亦即 1 張圖，並非一個

完整的盒子，因送審文件上只是要有標示的位置，而設計稿大致上是



平面槁，也有用照片的，用意只是為了說明將來環保標章放置位置，

當然也有廠商會連外包裝一起送審，但比較少，因花費較多，且申請

是用電子化申請，所有資料都要掃瞄上傳；其原則上會跟被告說明設

計稿並非完稿，應該不是馬上可以標在上面上市，而依照其工作經驗，

有些人只會用電腦簡單圖示位置等語（見本院卷第 66 頁背面、第 67

頁背面第 68 頁、第 69 頁背面）相符，足認證人丁及戊於輔導廠商申

請環保標章過程中，均會告知僅需提出環保標章標示之設計稿即足，

並無先行製作印有環保標章外包裝之必要。而亞比斯公司於本次申請

環保標章時，就環保標章應標示在產品何處，係提供設計圖稿供審核

乙情，亦有環發會 101 年 12 月 24 日環發標字第 0000000000 號函所附

申請案中有關 000000000 號申請案審查資料彙整表內應備文件欄

【（11）產品或包裝上標示】記載為【（11）提供產品標示圖稿】，

及設計稿 1 紙在卷可稽（分見本院卷第 92 頁、第 133 頁），更可見

證人丁及戊前揭證述非虛，被告此部分辯解實屬可疑，故被告於本案

提出申請時，是否確實提出印製有環保標章之實品包裝，實屬可疑。 

(2)環保署於 100 年 1 月 13 日在證人丙店內所查扣其上有環保標章之外

包裝盒上，及證人丙刊登在伊網路頁面上，其上有環保標章之外包裝

盒上，均有印製「MADE IN TAIWAN」之字樣，而被告於申請環保標

章時所提出之設計稿內，於相同位置並無前揭字樣乙情，有前揭網頁

列印照片 1 份、查核時所拍攝外包裝盒照片及設計稿照片各 1 紙（分

見本院卷第 56 頁至第 58 頁，第 261 頁、第 133 頁），故可證明被告

所提出之設計稿，與實際被告印製之彩盒並非同批產品，被告辯稱伊

僅係欲供申請才印製前揭其上有環保標章之彩盒云云，亦難採信。 

(3)依照環保署人員於 100 年 1 月 13 日在證人丙所經營之信運咖啡生活

館內所拍攝之照片，該陳列架上，不僅有於「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

清潔元素」方型紙盒上印有環保標章外；於該紙盒旁，另有 1 塑膠擠

壓瓶包裝之「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洗潔精」，其上同亦印有環保標章，

此有該查獲現場照片 2 紙在卷可稽（見他字卷第 23 頁背面），然該塑

膠擠壓瓶裝設計，顯與被告本次向環保署申請環保標章時所註記之「紙

盒」包裝，及被告於申請時所提供之紙盒外包裝照片明顯不符，更可

見被告所經營之亞比斯公司完全罔顧環保標章申請案未通過，即擅自

在不同之相關產品外包裝上偽造印製環保標章圖樣，並提供下盤廠商

做為樣品及販售使用；亦更可徵被告於其所生產之產品上標示環保標



章，實非因聽信證人丁及戊之建議，僅係為供申請審核必要；實際上

被告於產品上印製前揭環保標章，係欲供行銷之用乙情，至為明確。 

(4)況被告自偵訊至本院 102 年 4 月 16 日審理初始均辯稱：伊係因欲申

請環保標章，才印製其上有環保標章外包裝，並無再另行印製其他附

有環保標章之外包裝盒云云；直至本院 102 年 4 月 16 日審理時，經

審判長提示於證人丙店內所查扣之前開商品外包裝盒與申請時所提出

之設計草稿有異後，被告始改口陳稱：伊因為認為審核應該會過沒有

問題，所以就先印製包裝盒，可能是證人丙跟乙說要拿 1 個樣品放在

店裡面展示，才會在證人丙店內看到新印製的包裝盒云云。蓋被告係

亞比斯公司之實際負責人，針對該公司有無另行印製其上有環保標章

之包裝盒此單純事實應知之甚明，然被告卻先不斷以該公司係為供申

請始印製包裝盒，並強調所印製之包裝盒僅供申請使用，其餘均已銷

燬；然伊此部分辯解，不僅與被告申請時，實僅提供設計稿，並未提

供包裝盒實體之證據相左，且亦與伊事後發覺前開辯解與事證不合後

所為解釋有異，實可徵被告規避犯罪臨訟卸責之情灼然。 

(5)綜上，被告此部分辯解及證人乙上開證述，均應係為迴護自身犯行所

為陳述，均難認與事實相符。 

3.證人丙於本院 102 年 2 月 26 日審理時雖證稱：於 99 年 6 、7 月間證人

乙剛開始來推銷該產品時，其因為有看到該產品上貼有環保標章，所以就

詢問證人乙該產品是否有通過標章，當時證人乙說有在申請，就當作是樣

品，後來其就再跟證人乙詢問可否提供其他產品認證，如此其在銷售商品

時，就不會去聲明提及環保標章，僅會出示 SGS 報告給消費者看，且其

除了第 1 次進貨時曾進了一些包裝上有環保標章之前揭用品外，後來為

了降低成本，大部分都進裸包，後來其有販售出去的前揭商品，都是消費

者在其店面看到，且其都會跟消費者強調盒子上面雖然有掛環保標章，但

還在申請中只是樣版，其也有跟證人乙說其會跟消費者這樣說，其後來進

貨時，也有進過外包裝上沒有環保標章的產品等語（見本院卷第 288 頁、

第 290 頁至第 291 頁），欲證明證人乙於銷售商品時，並未欺騙證人丙前

揭商品業已取得環保標章；且證人丙於銷售給消費者時，亦均明確告知上

情。惟查： 

(1)證人丙於本院同日審理時，針對審判長訊問其證稱只有在初階段曾經

購買其上有環保標章之外包裝盒商品，則於再度進貨時，應係已將外

包裝盒上有環保標章之商品售磬才會再進貨，焉有可能於環保署人員

在 100 年 1 月 13 日前往店內稽查時，仍能查扣外包裝盒上有環保標

章之商品；及證人丙證稱其最後進貨時間為 99 年 6 、7 月，然卻查扣

製造日期為 99 年 11 月 23 日之產品等問題時，證人丙初始均僅不斷強



調該商品銷售不佳及其自身商店營運狀況欠佳，均未能直接明確證述

審判長之問題，直待審判長再度向證人丙確定製造日期與進貨時間為

何歧異時，證人丙始證稱可能是時間記憶模糊。參諸證人丙前揭證述，

其不斷強調其僅係於初始才有採購外包裝盒上有環保標章之商品，及

其於販售時，不斷強調該環保標章尚未申請通過，且銷售量欠佳等情，

均係為規避己身可能涉及之刑罰，而故為避重就輕之詞。 

(2)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亦未曾證稱於向證人乙進貨時，有向證人乙表

明僅係欲供己用之情，故證人乙所屬亞比斯公司於提供該外包裝上有

環保標章商品時，當係欲販售該商品無訛，選任辯護人為被告辯稱證

人丙於本院審理時，業已證稱進貨係欲供己用等語，應係屬誤會。 

(3)觀諸被告於本院 101 年 7 月 4 日準備程序時，即陳稱伊曾因一清潔公

司之要求而提供一外包裝盒上有環保標章之產品，而伊會提供即係因

該清潔公司向伊表示需有環保標章較易於銷售，且才能取信消費者該

產品係高規格產品等語（見本院卷第 18 頁背面至第 19 頁）。蓋所謂

「行使」僅需有表示該準文書之意即可，並非以出售為必要；而提供

樣品給消費者看，目的即係欲消費者瞭解該產品之品質，被告欲表徵

該商品品質，而將其上印有環保標章之前揭商品提供行使給證人丙之

情昭然可見，從而，被告主觀上有行使該環保標章之犯意，應可認定；

且無論被告及證人乙究係將外包裝上載有環保標章之上開產品以樣品

方式抑或銷售方式交付他人，實際均已行使該屬準私文書性質之環保

標章，均無礙於其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客觀構成要件成立之情。 

(4)況被告所經營之亞比斯公司應非全部產品均已換上印製有環保標章之

圖樣，倘被告無欲行使環保標章之意，根本無須提供其上有環保標章

圖樣包裝之產品給下游廠商，從而證人丙前揭證述，均無礙於被告主

觀上有行使前揭偽造準私文書環保標章之犯意，及客觀上有行使前揭

偽造準私文書環保標章之客觀行為。 

(5)從而，證人丙前揭證述，尚無從認被告並無何行使偽造準私文書之犯

意及行為，實僅係證人丙為規避己身犯罪所為之證述。 

4.至辯護人雖為被告辯稱本案系爭環保標章直至 101 年間才取得認證商

標，故於環保署就系爭環保標章尚未取得證明標章前，只得用以識別環保

署獨有之服務，尚難認係屬刑法第 220 條之準私文書。惟查，系爭環保

標章應認係符合刑法第 220 條準私文書定義乙節，業經本院於理由欄二

(四)敘明，至該環保標章是否取得證明標章，應僅係被告行為是否涉嫌被

告行為時之商標法第 80 條、第 81 條第 3 款之侵害他人證明標章專用權

之問題。惟查：本案被告行為時，環保署就環保標章尚未取得證明標章乙



情，業據證人戊於本院 101 年 12 月 11 日審理時證述明確（見本院卷第

70 頁），且於本案被告行為時之商標法第 81 條第 3 款規定：「未得商標權

人或團體商標權人同意，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處 3 年以下有期徒刑、拘

役或科或併科新臺幣 20 萬元以下罰金：三、於同一或類似之商品或服務，

使用近似於其註冊商標或團體商標之商標，有致相關消費者混淆誤認之虞

者。」，第 80 條則規定：「證明標章、團體標章或團體商標除本章另有規

定外，依其性質準用本法有關商標之規定。」，惟刑法係採罪刑法定主義，

並無準用之規定，是以證明標章並不能依商標法第 80 條之規定準用同法

第 81 條之刑罰規定，該條之「依其性質準用」規定，應係指準用有關商

標之異議、評定等之程序規定，及實體性之混淆誤認規定，是以被告行為

當時商標法第 81 條規定僅處罰仿冒商標及團體商標之行為人，而未及於

仿冒證明標章之行為人。故被告於行為當時，就系爭環保標章雖非屬證明

標章，且當時商標法就未得商標權人同意，任意使用證明標章部分，亦無

刑事處罰，然此均無礙於環保標章係屬足以證明一定用意之準私文書定

義，故選任辯護人此部分辯護，亦難認有據。 

(八)系爭環保標章雖於 81 年 9 月 16 日取得服務標章，此有經濟部智慧財產局商

標檢索服務查詢結果 1 紙在卷可稽（見偵卷第 19 頁），然環保署針對該商標

圖樣係取得可回收、不污染、省能源之環保標章產品「認證服務」之商標，

並非「商品」之商標，則被告將之使用於其「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潔元

素」、「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洗潔精」之「商品」上，即顯不該當「於類似之

商品或服務，使用相同之註冊商標」之構成要件，因為 1 係用在服務，1 係

用在商品，自無「類似」之問題。從而，被告所為自無修正前商標法第 81

條第 2 款或修正後商標法第 95條第 2 款之適用，就此部分亦經公訴人以 101 

年 7 月 5 日補充理由書敘明在卷，並予以更正，本院附此敘明。 

(九)綜前所述，被告與證人乙明知渠等尚未接獲環保標章之審查通過，即擅自在

渠等公司所生產之「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清潔元素」、「超勁量蔬果碗盤專

用洗潔精」外包裝上，偽造屬準私文書性質之環保標章，並將之上市銷售，

足以生損害於環保署、環發會對於環保標章認證管理之正確性。本案被告事

證明確，犯行堪以認定，應予依法論科。 

三、論罪科刑部分： 

(一)被告於前揭所生產之廠品上，偽造環保標章並持以行使銷售，足以生損害於

環保署及環發會對於環保標章認證管理之正確性，核其所為，係犯刑法第 220

條第 1 項、第 216 條、第 210 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公訴人雖於起訴書記

載被告係犯修正前商標法第 81 條第 2 款之罪，然業經蒞庭檢察官以 101 年

7 月 5 日補充理由書更正本案被告所犯應係刑法第 220 條、第 216 條、第

210 條行使偽造準私文書罪，故本院自無庸再予變更起訴法條。 

(二)被告偽造準私文書之低度行為，為行使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三)被告與證人乙就前揭犯行，具有犯意聯絡及行為分擔，為共同正犯，公訴人

就此部分漏未認定，併此敘明。再被告係利用不知情之成年人於上開產品包

裝上印製環保標章，就此部分係屬間接正犯。 

(四)被告係於密接之時間，在同一地點，反覆、持續在其所製造生產之上開產品

上，使用前揭環保標章準私文書並持以銷售行使，其先後多次銷售行使行

為，係基於同一決意而為之數個舉動，在同一時、地接續進行，其時間密接、

所侵害法益相同，依一般社會通常之觀念，難以強行分開，屬接續犯之實質

上一罪，應予包括之評價，核屬接續犯，應論以包括一罪。 

(五)公訴意旨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雖漏未記載被告於該公司所生產之「超勁量蔬

果碗盤專用清潔精」塑膠擠壓瓶上，亦同有擅自印製標示前開屬準私文書性

質之環保標章，然此部分與本院前開論罪科刑部分，具有接續犯之一罪關

係，應為起訴效力所及，基於裁判不可分原則，本院自應併予審理。 

(六)爰審酌「一片綠色樹葉包裹著純淨、不受污染的地球」之環保署環保標章所

表徵之產品，乃係代表經過環保署嚴格審核，環保表現優良之產品，此為社

會大眾所週知，且於環保意識抬頭之今日，取得該環保標章之產品，於消費

市場上具有較高優勢及信賴度，被告從事清潔用品之生產、販售，應以誠信

永續經營為其理念，惟被告不僅前已有於環保標章申請尚未審核通過前，即

擅自將產品上市之紀錄，有環發會 99 年 8 月 4 日（99）環發字第 00000000

號函 1 紙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 266 頁），且於本案經檢舉後，未能深刻反

省己身犯行，仍不斷託詞係受承辦人員誤導所致，縱被告對伊所經營亞比斯

公司所生產之清潔產品品質具有高度信心，然實難憑此即認被告之犯罪動機

良善，兼衡本案被告犯罪之目的即係欲銷售營利，及被告歷年來從事社會公

益之素行，有被告所提出之臺中市觀護協會當選證書、臺中市原住民那魯灣

關懷協會聘書在卷可稽等一切情狀，爰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諭知易科罰

金之折算標準。 

(七)環保署於「信用清潔用品批發」所查扣之紙盒包裝「超勁量純天然環保無毒

清潔元素」及塑膠擠壓瓶包裝「超勁量蔬果碗盤專用洗潔精」等產品，均業

經被告販售予證人丙，已非被告所有，亦非違禁物，本院自無從依刑法第 38

條規定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應依刑事訴訟法第 299 條第 1 項前段，刑法第 28 條、第 220 條、

第 216 條、第 210 條、第 41 條第 1 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藍獻榮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14    日 

             刑事第十二庭 審判長法  官  李秋娟 

                                法  官  林筱涵 

                                法  官  簡婉倫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判決後 10 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

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 20 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

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許千士 

中    華    民    國   102    年    5     月    14    日 

附錄本案論罪法條： 

刑法第 210 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 5 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216 條 

行使第 210 條至第 215 條之文書者，依偽造、變造文書或登載不實事項或使登

載不實事項之規定處斷。 

刑法第 220 條 

在紙上或物品上之文字、符號、圖畫、照像，依習慣或特約，足以為表示其用意

之證明者，關於本章及本章以外各罪，以文書論。 

錄音、錄影或電磁紀錄，藉機器或電腦之處理所顯示之聲音、影像或符號，足以

為表示其用意之證明者，亦同。 

 


